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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
件

 

天
心
区
承
接
市
级
下
放
部
分
经
济
社
会
管
理
权
限
目
录
（
共

4
8
项
）

 
 

序
号

 
事

项
编

码
 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名

称
 

事
项
类
型

 
放

权
主
体

 
下

放
范
围

 
下

放
方

式
 

承
接

主
体

 
备

注
 

1
 

4
3

2
0
3

1
9
0

1
W

0
0

 
知
识
产
权
维
权
援
助
咨
询

 
公

共
服
务

 
市

知
识

 

产
权
局

 
各
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市
场

监
管

局
 

由
营

业
执

照
注

册
所

在
地

受
理

，
 

市
本

级
也

可
受

理
。

 

2
 

4
3

0
6
0

6
0
0

1
W

0
0

 
会

展
专

利
产

品
或

专
利

技
术

的

检
查
 

行
政
检
查

 
市

知
识

 

产
权
局

 
各
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市
场

监
管

局
 

由
营

业
执

照
注

册
所

在
地

受
理

，
 

市
本

级
也

可
受

理
。

 

3
 

4
3

0
3
0

6
0
0

1
W

0
0

 
封

存
或

者
暂

扣
有

证
据

证
明

是

假
冒
专
利
的
产
品
 

行
政
强
制

 
市

知
识

 

产
权
局

 
各
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市
场

监
管

局
 

由
营

业
执

照
注

册
所

在
地

受
理

，
 

市
本

级
也

可
受

理
。

 

4
 

4
3

0
3
3

1
0
1

3
W

0
0

 

查
封

、
扣

押
有

证
据

证
明

是
侵

犯
他

人
注

册
商

标
专

用
权

的
物

品
 

行
政
强
制

 
市

知
识

 

产
权
局

 
各
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市
场

监
管

局
 

由
营

业
执

照
注

册
所

在
地

受
理

，
 

市
本

级
也

可
受

理
。

 

5
 

4
3

0
2
0

6
0
0

8
W

0
0

 
对
假
冒
他
人
专
利
的
处
罚

 
行

政
处
罚

 
市

知
识

 

产
权
局

 
各
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市
场

监
管

局
 

由
营

业
执

照
注

册
所

在
地

受
理

，
 

市
本

级
也

可
受

理
。

 

6
 

4
3

0
2
0

6
0
1

9
W

0
0

 
假

冒
专

利
及

为
假

冒
专

利
行

为

提
供
便
利
条
件
的
处
罚

 
行

政
处
罚

 
市

知
识

 

产
权
局

 
各
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市
场

监
管

局
 

由
营

业
执

照
注

册
所

在
地

受
理

，
 

市
本

级
也

可
受

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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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事

项
编

码
 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名

称
 

事
项
类
型

 
放

权
主
体

 
下

放
范
围

 
下

放
方

式
 

承
接

主
体

 
备

注
 

7
 

4
3

0
2
3

1
0
7

8
W

0
0

 

对
未

在
经

许
可

使
用

他
人

注
册

商
标

的
商

品
上

标
明

被
许

可
人

的
名

称
和

商
品

产
地

的
行

为
的

处
罚
 

行
政
处
罚

 
市

知
识

 

产
权
局

 
各
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市
场

监
管

局
 

由
营

业
执

照
注

册
所

在
地

受
理

，
 

市
本

级
也

可
受

理
。

 

8
 

4
3

0
2
3

1
1
3

7
W

0
0

 

对
将

“
驰

名
商

标
”

字
样

用
于

商
品
、
商
标
包
装
或
者
容
器
上

，

或
者

用
于

广
告

宣
传

、
展

览
以

及
其

他
商

业
活

中
的

行
为

的
处

罚
 

行
政
处
罚

 
市

知
识

 

产
权
局

 
各
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市
场

监
管

局
 

由
营

业
执

照
注

册
所

在
地

受
理

，
 

市
本

级
也

可
受

理
。

 

9
 

4
3

0
2
3

1
2
9

9
W

0
0

 
对

侵
犯

注
册

商
标

专
用

权
的

行

为
的
处
罚
 

行
政
处
罚

 
市

知
识

 

产
权
局

 
各
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市
场

监
管

局
 

由
营

业
执

照
注

册
所

在
地

受
理

，
 

市
本

级
也

可
受

理
。

 

1
0
 

4
3

0
2
3

1
5
8

2
W

0
0

 
对

实
施

侵
害

驰
名

商
标

持
有

人

利
益
的
行
为
的
处
罚

 
行

政
处
罚

 
市

知
识

 

产
权
局

 
各
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市
场

监
管

局
 

由
营

业
执

照
注

册
所

在
地

受
理

，
 

市
本

级
也

可
受

理
。

 

1
1
 

4
3

0
2
3

1
5
8

3
W

0
0

 

生
产

、
销

售
必

须
申

请
商

标
注

册
，

未
经

核
准

注
册

商
标

的
商

品
的
处
罚
 

行
政
处
罚

 
市

知
识

 

产
权
局

 
各
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市
场

监
管

局
 

由
营

业
执

照
注

册
所

在
地

受
理

，
 

市
本

级
也

可
受

理
。

 

1
2
 

4
3

1
0
3

1
1
0

2
W

0
0

 
消

费
争

议
、

对
特

殊
标

志
、

商

标
侵
权
的
赔
偿
调
解

 

其
他
行
政

权
力
 

市
知
识

 

产
权
局

 
各
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市
场

监
管

局
 

由
营

业
执

照
注

册
所

在
地

受
理

，
 

市
本

级
也

可
受

理
。

 

1
3
 

0
0

0
1
2

0
0
1

1
0
0

0
 

水
产
苗
种
产
地
检
疫

 
行

政
许
可

 
市

农
业

 

农
村
局

 
各
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农
业

农
村

局
 

县
级

已
有

权
限

，
现

明
确

权
限

下

放
后

市
级

不
再

受
理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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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事

项
编

码
 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名

称
 

事
项
类
型

 
放

权
主
体

 
下

放
范
围

 
下

放
方

式
 

承
接

主
体

 
备

注
 

1
4
 

0
0

0
1
2

0
1
3

1
0
0

0
 

拖
拉

机
和

联
合

收
割

机
驾

驶
证

核
发
 

行
政
许
可

 
市

农
业

 

农
村
局

 

芙
蓉
区

 

天
心
区

 

岳
麓
区

 

开
福
区

 

雨
花
区
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农
业

农
村

局
 

市
级

不
再

托
管

内
五

区
。

 

1
5
 

4
3

1
0
2

0
0
5

1
W

0
0

 
农
机
事
故
损
害
赔
偿
调
解

 
其

他
行
政

权
力
 

市
农
业

 

农
村
局

 
各
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农
业

农
村

局
 

县
级

已
有

权
限

，
现

明
确

权
限

下

放
后

市
级

不
再

受
理

。
 

1
6
 

4
3

1
0
2

0
1
0

2
W

0
0

 
《

联
合

收
割

机
跨

区
收

获
作

业

证
》
发
放
 

其
他
行
政

权
力
 

市
农
业

 

农
村
局

 
各
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农
业

农
村

局
 

县
级

已
有

权
限

，
现

明
确

权
限

下

放
后

市
级

不
再

受
理

。
 

1
7
 

4
3

0
8
2

0
0
0

8
W

0
0

 

对
在

跨
区

作
业

的
组

织
、

管
理

和
服

务
工

作
中

做
出

显
著

贡
献

的
有

关
单

位
和

个
人

进
行

表
彰

和
奖
励
 

行
政
奖
励

 
市

农
业

 

农
村
局

 
各
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农
业

农
村

局
 

县
级

已
有

权
限

，
现

明
确

权
限

下

放
后

市
级

不
再

受
理

。
 

1
8
 

4
3

0
7
2

0
0
0

6
W

0
0

 
出
具
农
业
环
境
效
益
证
明

 
行

政
确
认

 
市

农
业

 

农
村
局

 
各
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农
业

农
村

局
 

县
级

已
有

权
限

，
现

明
确

权
限

下

放
后

市
级

不
再

受
理

。
 

1
9
 

4
3

1
0
2

0
0
6

6
W

0
0

 
进

入
农

业
环

境
中

的
污

染
物

的

经
常
性
监
测
 

其
他
行
政

权
力
 

市
农
业

 

农
村
局

 
各
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农
业

农
村

局
 

县
级

已
有

权
限

，
现

明
确

权
限

下

放
后

市
级

不
再

受
理

。
 

2
0
 

4
3

0
7
2

0
0
0

7
W

0
0

 
耕
地
地
力
分
等
定
级
的
确
认

 
行

政
确
认

 
市

农
业

 

农
村
局

 
各
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农
业

农
村

局
 

县
级

已
有

权
限

，
现

明
确

权
限

下

放
后

市
级

不
再

受
理

。
 



 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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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事

项
编

码
 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名

称
 

事
项
类
型

 
放

权
主
体

 
下

放
范
围

 
下

放
方

式
 

承
接

主
体

 
备

注
 

2
1
 

4
3

0
7
2

0
0
4

7
W

0
0

 
耕
地
质
量
损
毁
鉴
定

 
行

政
确
认

 
市

农
业

 

农
村
局

 
各
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农
业

农
村

局
 

县
级

已
有

权
限

，
现

明
确

权
限

下

放
后

市
级

不
再

受
理

。
 

2
2
 

4
3

0
7
2

0
0
2

0
W

0
0

 
非

农
建

设
占

用
耕

地
的

质
量

等

级
鉴
定
 

行
政
确
认

 
市

农
业

 

农
村
局

 
各
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农
业

农
村

局
 

县
级

已
有

权
限

，
现

明
确

权
限

下

放
后

市
级

不
再

受
理

。
 

2
3
 

4
3

1
0
2

0
0
7

0
W

0
0

 
耕
地
质
量
的
定
期
监
测

 
其

他
行
政

权
力
 

市
农
业

 

农
村
局

 
各
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农
业

农
村

局
 

县
级

已
有

权
限

，
现

明
确

权
限

下

放
后

市
级

不
再

受
理

。
 

2
4
 

4
3

1
0
2

0
0
7

6
W

0
0

 
向

农
田

灌
溉

渠
道

排
放

废
水

、

污
水
的
监
测
 

其
他
行
政

权
力
 

市
农
业

 

农
村
局

 
各
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农
业

农
村

局
 

县
级

已
有

权
限

，
现

明
确

权
限

下

放
后

市
级

不
再

受
理

。
 

2
5
 

4
3

0
7
2

0
0
6

0
W

0
0

 
农

村
土

地
承

包
经

营
权

证
核

发
、
备
案
登
记
 

行
政
确
认

 
市

农
业

 

农
村
局

 
各
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农
业

农
村

局
 

县
级

已
有

权
限

，
现

明
确

权
限

下

放
后

市
级

不
再

受
理

。
 

2
6
 

4
3

1
0
2

0
0
4

6
W

0
0

 
畜

禽
水

产
品

、
饲

料
和

饲
料

添

加
剂
检
测
 

其
他
行
政

权
力
 

市
农
业

 

农
村
局

 
各
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农
业

农
村

局
 

县
级

已
有

权
限

，
现

明
确

权
限

下

放
后

市
级

不
再

受
理

。
 

2
7
 

4
3

1
0
2

0
0
7

9
W

0
0

 

对
养

殖
用

水
水

质
监

测
、

养
殖

水
产

品
药

物
残

留
等

水
产

品
质

量
安
全
要
素
的
抽
样
检
测
 

其
他
行
政

权
力
 

市
农
业

 

农
村
局

 
各
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农
业

农
村

局
 

县
级

已
有

权
限

，
现

明
确

权
限

下

放
后

市
级

不
再

受
理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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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事

项
编

码
 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名

称
 

事
项
类
型

 
放

权
主
体

 
下

放
范
围

 
下

放
方

式
 

承
接

主
体

 
备

注
 

2
8
 

0
0

0
1
1

8
0
1

7
0
0

0
 

（
独

立
项

：
道

路

货
运

经
营

许
可

）
 

办
理

项
:
道

路
货

运
经

营
许

可

新
增
 

行
政
许
可

 
市

交
通

 

运
输
局

 

各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长
沙
高
新

区
 

直
接

下
放

 

区
交

通
运

输
局

 

按
照

地
域

管
辖

原
则

，
营

业
执

照

登
记

在
省

级
、

市
级

市
场

监
督

管

理
部

门
的

道
路

运
输

企
业

（
不

含

危
货

）
下

放
至

区
县

（
市

）
交

通

运
输

主
管

部
门

管
辖

。
 

2
9
 

办
理

项
：

道
路

货
运

经
营

许
可

（
网
络
货
运
）
 

行
政
许
可

 
市

交
通

 

运
输
局

 

各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长
沙
高
新

区
 

直
接

下
放

 

3
0
 

办
理

项
:
道

路
货

运
经

营
许

可

到
期
换
证
 

行
政
许
可

 
市

交
通

 

运
输
局

 

各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长
沙
高
新

区
 

直
接

下
放

 

3
1
 

办
理

项
：

道
路

货
物

运
输

经
营

者
变

更
许

可
事

项
、

扩
大

经
营

范
围
 

行
政
许
可

 
市

交
通

 

运
输
局

 

各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长
沙
高
新

区
 

直
接

下
放

 

3
2
 

办
理

项
：

《
道

路
运

输
经

营
许

可
证
》
证
件
损
坏
、
污
损
换
发

 
行

政
许
可

 
市

交
通

 

运
输
局

 

各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长
沙
高
新

区
 

直
接

下
放

 

3
3
 

办
理

项
：

《
道

路
运

输
经

营
许

可
证
》
证
件
遗
失
补
发

 
行

政
许
可

 
市

交
通

 

运
输
局

 

各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长
沙
高
新

区
 

直
接

下
放

 

3
4
 

办
理

项
：

道
路

货
物

运
输

和
货

运
站

经
营

者
变

更
名

称
、

地
址

等
工
商
登
记
事
项
备
案

 
行

政
许
可

 
市

交
通

 

运
输
局

 

各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长
沙
高
新

区
 

直
接

下
放

 

3
5
 

办
理

项
：

省
外

道
路

运
输

企
业

设
立
分
公
司
备
案
登
记

 
行

政
许
可

 
市

交
通

 

运
输
局

 

各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长
沙
高
新

区
 

直
接

下
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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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事

项
编

码
 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名

称
 

事
项
类
型

 
放

权
主
体

 
下

放
范
围

 
下

放
方

式
 

承
接

主
体

 
备

注
 

3
6
 

0
0

0
1
1

8
0
2

3
0
0

0

（
独

立
项

：
车

辆

运
营

证
核

发
）

 

办
理

项
:
道

路
货

运
车

辆
运

营

证
核
发
 

行
政
许
可

 
市

交
通

 

运
输
局

 

各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长
沙
高
新

区
 

直
接

下
放

 

区
交

通
运

输
局

 

按
照

地
域

管
辖

原
则

，
营

业
执

照

登
记

在
省

级
、

市
级

市
场

监
督

管

理
部

门
的

道
路

运
输

企
业

（
不

含

危
货

）
下

放
至

区
县

（
市

）
交

通

运
输

主
管

部
门

管
辖

。
 

3
7
 

办
理
项

:车
辆
运
营
证
（
货
运
）

注
销
 

行
政
许
可

 
市

交
通

 

运
输
局

 

各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长
沙
高
新

区
 

直
接

下
放

 

3
8
 

4
3

0
7
1

8
0
5

0
W

0
0

 

（
独

立
项

：
道

路

运
输

营
运

车
辆

年
度

定
期

审
验

）
 

办
理

项
：

道
路

运
输

营
运

车
辆

年
度
定
期
审
验
—

2（
道
路
货
运

车
辆
）
 

行
政
确
认

 
市

交
通

 

运
输
局

 

各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长
沙
高
新

区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交
通

运
输

局
 

按
照

地
域

管
辖

原
则

，
营

业
执

照

登
记

在
省

级
、

市
级

市
场

监
督

管

理
部

门
的

道
路

运
输

企
业

（
不

含

危
货

）
下

放
至

区
县

（
市

）
交

通

运
输

主
管

部
门

管
辖

。
 

3
9
 

4
3

0
7
1

8
0
0

2
W

0
0

 

（
独

立
项

：
道

路

运
输

车
辆

过
户

变
更

登
记

）
 

办
理

项
：

道
路

运
输

车
辆

过
户

变
更

登
记

—
2
（

道
路

货
运

车

辆
）
 

行
政
确
认

 
市

交
通

 

运
输
局

 

各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长
沙
高
新

区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交
通

运
输

局
 

按
照

地
域

管
辖

原
则

，
营

业
执

照

登
记

在
省

级
、

市
级

市
场

监
督

管

理
部

门
的

道
路

运
输

企
业

（
不

含

危
货

）
下

放
至

区
县

（
市

）
交

通

运
输

主
管

部
门

管
辖

。
 

4
0
 

0
0

0
7
1

8
0
0

3
0
0

0
 

道
路

运
输

车
辆

燃
料

消
耗

量
检

测
认
定
 

行
政
确
认

 
市

交
通

 

运
输
局

 

各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长
沙
高
新

区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交
通

运
输

局
 

按
照

地
域

管
辖

原
则

，
营

业
执

照

登
记

在
省

级
、

市
级

市
场

监
督

管

理
部

门
的

道
路

运
输

企
业

（
不

含

危
货

）
下

放
至

区
县

（
市

）
交

通

运
输

主
管

部
门

管
辖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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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事

项
编

码
 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名

称
 

事
项
类
型

 
放

权
主
体

 
下

放
范
围

 
下

放
方

式
 

承
接

主
体

 
备

注
 

4
1
 

4
3

0
7
1

8
0
1

5
W

0
0

 
对

道
路

货
物

运
输

经
营

者
终

止

经
营
的
确
认
 

行
政
确
认

 
市

交
通

 

运
输
局

 

各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长
沙
高
新

区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交
通

运
输

局
 

按
照

地
域

管
辖

原
则

，
营

业
执

照

登
记

在
省

级
、

市
级

市
场

监
督

管

理
部

门
的

道
路

运
输

企
业

（
不

含

危
货

）
下

放
至

区
县

（
市

）
交

通

运
输

主
管

部
门

管
辖

。
 

4
2
 

4
3

1
0
1

8
0
8

4
W

0
0

 

道
路

运
输

企
业

新
建

、
变

更
卫

星
定

位
监

控
平

台
以

及
提

供
道

路
运

输
车

辆
动

态
监

控
社

会
化

服
务
的
备
案
 

其
他
行
政

权
力
 

市
交
通

 

运
输
局

 

各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长
沙
高
新

区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交
通

运
输

局
 

按
照

地
域

管
辖

原
则

，
营

业
执

照

登
记

在
省

级
、

市
级

市
场

监
督

管

理
部

门
的

道
路

运
输

企
业

（
不

含

危
货

）
下

放
至

区
县

（
市

）
交

通

运
输

主
管

部
门

管
辖

。
 

4
3
 

4
3

1
0
1

8
1
7

0
W

0
0

 
机
动
车
维
修
经
营
备
案

 
其

他
行
政

权
力
 

市
交
通

 

运
输
局

 

各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长
沙
高
新

区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交
通

运
输

局
 

按
照

地
域

管
辖

原
则

，
营

业
执

照

登
记

在
省

级
、

市
级

市
场

监
督

管

理
部

门
的

道
路

运
输

企
业

（
不

含

危
货

）
下

放
至

区
县

（
市

）
交

通

运
输

主
管

部
门

管
辖

。
 

4
4
 

4
3

1
0
1

8
1
9

3
W

0
0

 
道

路
运

输
以

及
道

路
运

输
相

关

业
务
企
业
质
量
信
誉
等
级
评
定

 

其
他
行
政

权
力
 

市
交
通

 

运
输
局

 
各
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交
通

运
输

局
 

行
使

职
权

范
围

仅
为

普
货

运
输

相

关
业

务
企

业
。

 

4
5
 

4
3

2
0
0

7
1
0

3
W

0
0

 

湖
南
省
绿
色
工
厂
、
绿
色
园
区

、

绿
色

产
品

和
绿

色
供

应
链

管
理

企
业
认
定
咨
询
 

公
共
服
务

 
市

工
业
和

信
息
化
局

 
各
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工
业

和
信

息

化
局
 

按
属

地
原

则
，

由
企

业
营

业
执

照

注
册

所
在

地
受

理
。

市
本

级
不

再

受
理

。
 



 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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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
事

项
编

码
 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名

称
 

事
项
类
型

 
放

权
主
体

 
下

放
范
围

 
下

放
方

式
 

承
接

主
体

 
备

注
 

4
6
 

4
3

2
0
0

7
1
0

1
W

0
0

 
企
业
清
洁
生
产
咨
询
服
务

 
公

共
服
务

 
市

工
业
和

信
息
化
局

 
各
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工
业

和
信

息

化
局
 

按
属

地
原

则
，

由
企

业
营

业
执

照

注
册

所
在

地
受

理
。

市
本

级
不

再

受
理

。
 

4
7
 

4
3

1
0
0

9
0
6

6
W

0
0

 

（
独

立
项

：
城

市

道
路

沿
线

的
大

型
建

筑
以

及
其

他
可

能
影

响
交

通
安

全
的

建
设

项
目

和
城

市
道

路
两

侧
增

设
或

封
闭

平
面

交
叉

口
、
机

动
车

通
道

和
出

入
口

审
核

）
 

办
理

项
:
城

市
道

路
沿

线
的

大

型
建

设
项

目
和

机
动

车
机

动
车

通
道

和
出

入
口

审
核

（
工

业
地

产
）
 

其
他
行
政

权
力
 

市
公
安
局

交
警
支
队

 

芙
蓉
区

 

天
心
区

 

岳
麓
区

 

开
福
区

 

雨
花
区
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交
警

大
队

 
市

级
权

限
下

放
至

内
五

区
，

市
本

级
也

可
受

理
。

 

4
8
 

4
3

1
0
1

7
2
7

2
W

0
0

 
公
共
租
赁
住
房
合
同
备
案

 
其

他
行
政

权
力
 

市
住
房
城

乡
建
设
局

 
各

区
县
（

市
）
 

直
接

下
放

 
区

住
房

城
乡

建

设
局
 

市
本

级
不

再
受

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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